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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調降成年年齡，法務部全面宣導 
貫徹青年自主，接軌國際潮流 

為促進青年獨立自主，及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進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
的重要力量，法務部過去積極推動調降民法成年年齡...…（繼續閱讀 p.2） 

「開放政府協作」創新猷，公私協力展極致 

嘉義舊監獄百年古蹟活化再利用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上任以來，戮力革新矯正業務，具體保障矯正人權及防止
再犯，此外，也很重視矯正歷史之保存及教化經驗……（繼續閱讀 p.7） 

有關媒體登載臺北女子看守所及臺北看守所受刑人參加自主監外作業期間

「揪友摩鐵開趴」、「受刑人藏毒入監」、「購買檳榔、啤酒」等涉有違規

及掩蓋真相一事 

軍情局女員工不滿考核結果 
洩漏維安會議人員考核鑑定判刑 5 月 

2016 年間，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竇姓女雇員，因不滿考評內容，竟拿手機翻

拍「維安會議人員輔導考核鑑定表」後，轉傳給……..（繼續閱讀 p.12） 

避免湯底汙染、致癌 
營養師教健康嗑鍋 4 原則 

天氣寒冷，許多人喜歡嗑火鍋，暖身又暖心。可是大多數的火鍋常暗藏高鹽、
高油、高熱量的地雷，怎麼吃能夠滿足口欲.…….（繼續閱讀 p.19） 

消費者保護宣導~  
網購有 7 天猶豫期 遇連假怎麼辦？ 

消費者網路購物依法有 7 日猶豫期可解約退貨，但猶豫期間遇到今年春節長
達 9 天的連假，若聯絡不上賣家…..（繼續閱讀 P.14） 

 

原文網址: 葉世文貪污特別費、縣政費 5 萬餘元 再加判 5 年 10 | ETtoday
社 會  | ETtoday 新 聞 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714/1760309.htm#ixzz6U1KzePb

a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閱
讀 p.10） 

消費者保護宣導~ 
機車租賃新規範，出遊代步停聽看 

因現行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具強制力，規範成效有限，是為保障消費者權
益、減少消費爭議，交通部遂將前開範本……（繼續閱讀 p.16） 

中油高層貪污 
辦公室搜出 2,700 萬現金 

中油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漢疑似與業者過從甚密，收受賄賂，橋頭地檢署於
111 年 1 月 26 日指揮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等單位……..（繼續閱讀 p.10） 

N E W S L E T T E R 



 

2       

 

民法調降成年年齡，法務部全面宣導 

貫徹青年自主，接軌國際潮流 

     為促進青年獨立自

主，及鼓勵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進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

的重要力量，法務部過去積

極推動調降民法成年年齡之

修法，早於 107 年、108 年

間，為與青年學子充分溝通，深入全國數間高中、大學辦理成年年

齡議題校園座談會、問卷調查，藉以宣導相關法制觀念及瞭解年輕

族群想法；繼於 108 年間邀集中央各機關召開「調降民法成年年

齡研商會議」，事先盤點及釐清調降成年年齡後可能之具體影響；

復於 109 年間召開「研商調降民法成年年齡影響評估會議」，與

相關部門、機關共同討論，綜合評估調降後所生之衝擊及研商因應

措施。另外，法務部亦利用各種機會或場合，例如與媒體記者茶敘，

加強對外宣導有關調降成年年齡之相關修正規定內容、該新規定施

行前、後之比較及對常見問題加以說明，讓外界更加瞭解而凝聚社

會共識。而該修法草案，歷經行政院加速審查、司法院會銜及立法

院審議後三讀通過，於去（110）年 1 月 13 日經總統公布，即

將於明（112）年 1 月 1 日施行，堪稱劃時代之法制工程，讓我

國民法典能夠接軌國際，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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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前我國成年年齡規定係 20 歲，此是民國 18 年所制定，

施行已逾 90 年，然而面對迄今國際間已有高達 110 餘國均採 

18 歲成年制，與我國鄰近之日本也在 2018 年將成年年齡 20 

歲調降為 18 歲，並從今年起施行等情，益徵調降成年年齡已屬國

際潮流。法務部蔡部長有鑑於此，從 107 年上任後廣納各界建議

及各國立法例，積極推動民法修法，並以「青年自主」及「權責對

等」作為修法之主軸，終獲得全民共識及支持： 

    1. 青年自主 

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多元資訊大量流

通，青年之身心發展及建構自我意識之能力已大為提昇，而且青年

為推動社會發展之重要力量，適度調降成年年齡，有助青年獨立自

主，更能鼓勵青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例如：擔任工商業團體會員

代表、申請青年藝術發展之扶助補助或青年創業貸款等年齡資格等，

均相應調整為 18 歲，將能促進青年自主及提供參與社會事務之

機會，以助國家整體發展。 

    2. 權責對等 

現行法制上，有關應負刑事責任及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年齡，

均規定為 18 歲，且公民投票權之年齡亦為 18 歲，是調降成年年

齡為 18 歲，以使權利責任對等相符。 

    民法調降成年年齡修正通過後，蔡部長認為該修正對於既有法

律制度有相當程度之變革，法務部既身為民法之主管機關，有關上

開修正目的及修正內容等事項，即應再向民眾宣導說明，俾外界認

知瞭解，加上目前於高中就學之未成年學生，將於修正規定施行時

適用成年人之規定，因此如何使該等學生族群瞭解修法後之變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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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中之權利義務，益形重要。故法務部以下列創新多元之方

式，廣為宣導： 

    1. 設置民法修正專區網站，方便查找相關資訊 

法務部建置民法修正專區網站，放置民法修正說明、宣導資源、

常見問答等資料，並彙集各相關主管機關因應成年年齡下修所採因

應作為之網頁資訊，以利民眾、青年學子瞭解新制內容。 

    2. 製作動畫短片，淺顯易懂 

法務部將民法修正重點製成淺顯易懂之動畫短片，該短片上傳

至法務部 Instagram 及 YouTube 網站，且於電視臺及行政院於

全國數位多媒體電子看板播送，並由各部會及各縣市政府協助於民

眾洽公等候區或其他適當場所播放，以廣傳民法修正資訊。 

    3. 廣播宣導，無遠弗屆 

法務部業管同仁於廣播電臺受訪宣導，並將受訪影音檔上傳至

民法修正專區網站供民眾觀看瀏覽；另錄製廣播託播帶於全國各廣

播電臺託播宣導。 

    4. 公民教案，教育紮根 

為加強對高中以下學生族群深化法令宣導，法務部首創與連獲

4 屆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案競賽冠軍之公民老師，共同設計公民

教案，結合民法修正內容與「公民與社會」課程之學習重點，設計

課程簡報及教學指引，俾供給學校教師融入教學，透過多元、活潑

之教學活動，讓學生族群認識修正規定及維護自身權益。 

    5. 與評議中心合作宣導，金融消費也能通 

為使民眾在從事金融事務時能了解相關金融及民法知識，法務

部特別商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協助宣導民法修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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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中心推出之網路宣導活動中，設計成年年齡修正及金融基礎知

識設計之闖關問答，並於該網站設置「民法成年宣導知識區」，提

供本次民法修正之重要內容供民眾瀏覽，加深認識。 

    6. 設攤宣導，寓教於樂 

法務部結合財政部「110 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於現場設

置攤位，以民法調降成年年齡為主題，設計遊戲問答，現場並以活

潑生動之方式，布置民法修正內容之立牌、標語，吸引許多民眾參

與及合影，氣氛熱絡，以寓教於樂方式使民眾瞭解民法修正內容。 

    7.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具體落實 

法務部於去年 8 月 20 日至 11 月 13 日，舉辦 110 年度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特別擬具民法成年年齡修正相關題目，納入

競賽題庫，以增進參賽者對民法修正重點之正確理解。 

    8. 調解研習會，撒網宣導 

考量鄉鎮市區公所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110 年度法務部與

嘉義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宜蘭縣政府（2 場）、苗

栗縣政府、新竹市政府共合辦 7 場調解研習會，課程內容包括

「110 年新法宣導-成年年齡、結（訂）婚年齡、最高約定利率、

申請行政程序重開等修法重點介紹」、「常見金融消費與車險理賠

爭議-成年年齡下修可能的影響」等，藉由向地方調解委員及工作

人員宣導民法成年年齡下修之相關內容及後續影響，以利公所承辦

相關業務時依循新法規定，並轉知洽公民眾知悉。 

    9. HBL 全國高中籃球聯賽宣導，與民同樂 

    HBL 高中籃球聯賽向來吸引眾多年輕族群，尤以高中學子為

主之熱烈參與，故法務部特洽請教育部協助法務部透過該賽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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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將於今年度 HBL 賽事現場之場邊廣告看板，播送民法修正

訊息，以強化對年輕族群之法律宣導。 

    民法成年年齡之修正，象徵政府重視青年人權及與時俱進，順

應國際趨勢，深獲民眾肯定。近日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更進一步提出 

18 歲公民權修憲案，若將來順利通過並交付公民複決過關，未來

年滿 18 歲之國民，依法即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被選舉權，

意義非凡。法務部也將持續努力，在新的一年，持續結合政府各部

門普及相關法治教育及法律宣導，俾使民法成年新制明年順利施行，

也為將來之 18 歲公民權入憲奠定良基，以貫徹青年自主，讓臺灣

再次接軌國際，迎向世界潮流！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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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協作」創新猷，公私協力展極致 

 嘉義舊監獄百年古蹟活化再利用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上任

以來，戮力革新矯正業務，具

體保障矯正人權及防止再犯，

此外，也很重視矯正歷史之保

存及教化經驗之傳承，積極推

動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之活

化及再利用，除了先前邀請文化部李部長永得連袂至嘉義舊監現

地場勘，期與文化部攜手，讓該舊監具備古蹟及矯正歷史保存、法

治教育推廣、文化觀光價值創新、特色空間活用等功能，此次更以

參加「開放政府協作會議」模式，讓公私協力再展極致。 
    「開放政府協作會議」長期以來提供政府各部會公私協力平

臺，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大家一起進行腦力激盪、集思廣益、

提供創意，為議題找到更多可能解方及建議。經法務部主動提出

「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園區未來營運方向」之議題，在行政院指

導下，111 年 2 月 19 日在嘉義舊監舉辦協作會議，邀集關心此議

題之各界先進，廣納多元聲音，包括政府公部門和民間團體代表、

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專家、學者、文史工作者、觀光旅遊達人、

年輕學子、在地民眾等約 70 人，大家齊聚一堂，使用「願景工作

坊」形式，提出對於嘉義舊監之未來願景，蔡部長非常重視，亦親

自與會，聆聽各界建言，並參與討論，活動過程並全程開放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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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直播，落實開放政府「透明、參與、課責、涵容」四大精神，蒐

集各界意見，提升政策全面性及可行性。 

    為讓參與民眾更加有感，促進討論內容更加具體豐富，協作會

議 111 年 2 月 19 日上午特別安排導覽活動，由志工導覽人員實

地介紹嘉義舊監之歷史與建築，參與民眾親身體驗歷史場景，紛紛

留下深刻印象；下午則由法務部矯正署同仁進行簡報、與會人員分

組跨領域深入討論、成果發表及分享等，經過約 4 小時共同腦力

激盪，與會人員在會議中形塑出嘉義舊監的未來願景，也提出許多

具有創意與兼具專業的各項建議，帶給了嘉義舊監獄園區未來營

運方向全方位之視野及考量。 

蔡部長致詞時特別感謝本次與會的各領域代表、學者、專家及熱

心投入參與協作之民眾，提供法務部寶貴的經驗與建議，未來仍須社

會各界持續關注嘉義舊監獄園區未來發展，挹注多元文化活力，也藉

此機會讓更多民眾能夠接觸嘉義舊監，認識司法人權及矯正文化之

演變及其彰顯之歷史價值。蔡部長並表示，嘉義舊監已有百年歷史，

也是臺灣僅存日據時期規模最完整之監獄建築群，深具歷史脈絡、日

式建築風貌與木造紋理特色，是一個適合向後代子孫述說風霜故事、

並富含法治及人權教育之歷史現場，是相當寶貴的文化資產，更深具

歷史傳承意義。此外，嘉義舊監也完整保存了賓州制放射型監獄建築

特色，目前全世界僅剩 2 座，另外一座則是日本北海道的「網走監

獄」，有鑑於日本網走監獄的觀光盛況，相信嘉義舊監更有足夠條件，

足以成為熱門觀光景點及緬懷歷史的場域。例如：近期法務部即協助

嘉義市政府舉辦 2021 臺灣設計展，經由巧手設計，讓嘉義舊監搖身

一變成為時尚青年旅舍，成功吸引民眾目光，更有合計高達 5 萬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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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場參與，顯見嘉義舊監的觀光潛能及對民眾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值得擴大活化再利用。 

本次協作會議指導單位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以視訊方式出席，

嘉義市黃市長敏惠、王立法委員美惠亦共襄盛舉親自參加，聆聽各組

協作成果，法務部矯正署黃俊棠署長、嘉義監獄黃銘強典獄長等亦到

場與大家交換意見，現場與會來賓、民眾除對此次活動均表達支持與

肯定外，復認同透過公私協力合作，可以讓嘉義舊監的未來，更貼合

民眾需要及社會期許，並結合地方創生，法務部也期待本次協作會議

能成為一個好的開端，接續公私合作，共同打造一座符合當代文資保

存趨勢、永續經營及國際化、多元化之古蹟園區，也為開放政府協作

會議再創成功事蹟！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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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高層貪污 

 辦公室搜出 2,700 萬現金 

    中油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徐

漢疑似與業者過從甚密，收受賄

賂，橋頭地檢署於 111 年 1 月 26

日指揮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等

單位搜索徐漢的辦公室，查扣現

金 2,700 餘萬元新台幣。檢方漏夜偵查，訊後向法院對徐漢聲請

羈押禁見、劉嫌羈押獲准。 

    橋檢日前接獲情資，指徐漢疑似與業者過從甚密，收受賄賂。

橋檢檢肅黑金專組主任檢察官謝肇晶、廉政署駐署檢察官嚴維德，

與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及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等單位

組成專案小組偵辦。 

    專案小組於 111 年 1 月 25 日跟監發現劉姓業者疑似有取得

賄款、前往徐嫌的辦公室等情事，立即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於 111

年 1 月 26 日搜索徐漢的辦公室等地點，查扣現金 2,700 餘萬元，

並通知被告徐漢及業者李嫌、黃嫌及劉嫌等人到案說明。 

    調查小組調查發現，徐漢利用職務有核定該事業部及所屬部

門採購需求的權限，涉嫌於 2020 年間辦理某採購案時向業者收

取賄款，作為違法護航業者得標的代價。 

此案經廉政署駐署檢察官嚴維德、檢察官蘇恒毅等人漏夜偵

訊後，認為徐漢、劉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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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李姓業者、黃姓業者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行賄罪及政府

採購法詐術投標罪等罪嫌，均向橋頭地院聲請羈押禁見。法官於凌

晨 4 時許裁准被告徐漢押禁見、劉嫌羈押，其餘李姓被告、黃姓

被告別諭知 80 萬元、30 萬元交保候傳。後續除由專案小組擴大

偵辦。 

    經濟部國營會表示，經查本案係法務部廉政署接獲檢舉，指中

油大林煉油廠採購案涉及舞弊，經濟部則由請政風處及中油公司

政風單位協助，全力配合檢廉單位的調查，並提供相關案卷資料。

相關案情已經入司法偵辦程序，經濟部已要求中油全力配合司法

調查，以儘速釐清案情，伸張正義，若有貪瀆行為，必依法嚴厲追

究。經濟部長王美花已責成國營會及政風單位合組行政調查小組，

以徹查到底為原則，釐清真相並進一步匡正相關制度。另外，經濟

部會密切關注司法偵辦進度，全力配合檢廉單位偵辦，提供相關資

料以釐清案情。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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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情局女員工不滿考核結果 

 洩漏維安會議人員考核鑑定判刑 5 月 

    2016 年間，國防部軍

事情報局竇姓女雇員，因不

滿考評內容，竟拿手機翻拍

「維安會議人員輔導考核鑑

定表」後，轉傳給男友抱怨；

新北地院合議庭認為該鑑定表，屬一般公務機密，不符國家

機密保護法等規範，考量她認罪，依刑法「公務員洩漏關於

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罪，判刑 5 月，緩刑 4 年，

並須向公庫支付 10 萬元，可上訴。  

    檢方調查，竇女是軍事情報局雇員，任職於由國防部編

列預算，並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營運的公營電臺復興廣播電

臺，負責財產管理、人勤業務。  

    檢方調查，2016 年間，竇女在軍情局特種情報通信室

公用印表機上，看到這份「維安會議人員輔導考核鑑定表」

後，僅因不滿自身考核結果，即持手機翻拍轉傳給男友抱怨；

檢方調查後依違反國家情報工作法起訴竇女，並請求依該法

規定加重其刑。  

    合議庭將該考核鑑定表，送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鑑定，

結果經審認內容屬一般公務機密，因為與「國防機密資訊機

密等級核定權責劃分表」律定的核定權責（簡任 11 職等）

不符，且未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



 

13       

 

則」等規範的機密資訊範疇，洩漏不致使國家（國防、軍事

作戰）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不符國家機密保護法等規範。 

    不過，該鑑定表是有關人員維安、人事輔考及個人隱私

等資訊，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範疇，屬一般公務機密，

洩漏後將使當事人隱私、利益等合法權益遭受損害；合議庭

因此判定該鑑定表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 

    至於檢方認為，該鑑定表有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身

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資訊，合議庭認為，裡面除竇女及

另一名士官長是本名外，其餘均化名，且內容多以行政事務

工作報告為主，除竇女考核情形涉及其個人隱私資訊外，其

餘欄位填註的考核內容，雖有專案代名，但無提及情戰工作

上應秘密事項，非屬國家情報工作法所定應秘密資訊。  

    合議庭斥責竇女僅因考核鑑定表，載有對己不利的考評

內容，即翻拍後傳送與他人，侵害其餘受考評人隱私外，亦

造成政府機關未公開資訊外洩損害，所為殊值非難，考量她

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

予以緩刑，但其所犯對於國家利益非無危害，為確保其記取

教訓，避免再犯，因此命她支付 10 萬元給公庫。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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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保護宣導~  

 網購有 7 天猶豫期 遇連假怎麼辦？ 

    消費者網路購物依法有 7

日猶豫期可解約退貨，但猶豫期間

遇到今年春節長達 9 天的連假，若

聯絡不上賣家，消費者如何主張解

約權利呢？台中市法制局局長李

善植表示，7 日猶豫期的末日，即最後 1 天如為假日，消費者可於

假日後第 1 個上班日，通知賣方解約退貨。 

    李善植指出，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網購除特殊商品外，

原則上都有 7 日猶豫期，消費者購買後，不管是到貨前或到貨後

7 日內，都可以通知業者解約退貨，且不用說明任何理由。 

    至於「7 日」的計算方式，依民法規定，是從收到貨後的隔天

起算第 1 日，且如果第 7 日適逢假日，退貨的期限會順延至第一

個上班日。 

    以今年春節連假為例，如消費者在放假前收到包裹，只要 7 日

猶豫期的末日是落在 1 月 29 日至 2 月 6 日間，則解約通知的截

止日都會順延至 2 月 7 日，消費者在當日通知賣方解約退貨，都

仍算在法定猶豫期內，賣家不得主張逾期拒絕退貨。 

    李善植強調，並非所有網路購物都可適用 7 日猶豫期，依《通

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如年菜等保存期限短的生

鮮食品、有時效性報章雜誌、已拆封的個人衛生用品等，賣家可於

銷售網頁上載明，排除適用猶豫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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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局提醒，消費者購買這類特殊商品前，建議先確認有購買

需求再下單付款，避免到貨後不符需求，卻無法退貨。 

    近幾年網購糾紛申訴案持續增多，尤其是「一頁式網路廣告」

購物爭議更是倍數成長，建議消費者網路購物應把握三原則： 

1. 下單前： 

多了解賣家資訊，包含商業登記資料、台灣聯絡資訊、經

營年資及賣場評價等，比較商品價格是否合理。 

    2. 下單後： 

將商品廣告頁面及訂單（付款）憑證截圖保存，並持續追

蹤商品出貨狀況。 

    3. 取貨後： 

盡速檢查商品並全程錄影，保留商品外包裝的托運單及

發票，如想解約退貨，請把握 7 日猶豫期，通知業者解約

退貨。 

    連假期間，無論是除舊布新或走春送禮，都帶來一波購物潮，

民眾消費如發生爭議，可連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申訴系統線上

提出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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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保護宣導~ 

 機車租賃新規範，出遊代步停聽看 

    因現行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具

強制力，規範成效有限，是為保障消費者權

益、減少消費爭議，交通部遂將前開範本提

升為「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審議通過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俟交通部公告後，即可上路。 
    不論是各都會區、熱門觀光景點常見的傳統機車租賃業，或近

年新興之共享機車租賃業，只要是提供燃油或電動之輕、重型機車

出租者，均適用之。其規範重點如下： 

1. 明確記載租賃資訊 

    鑑於租金如何計算及可供租借、歸還之特定區域等資訊記載

不明確，致消費者遭多收費用的消費糾紛頻仍，故明定契約中應載

明租金、租賃費率計算方式、租賃期間及其計算方式、營運範圍等

內容，以充分揭露資訊，杜絕爭議。 

2. 消費者之義務及責任 

    消費者應於約定範圍內使用機車，不得擅自交予他人駕駛使

用。又鑑於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罰鍰究應由何人負擔，迭

生爭議，故明定消費者於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由消費者負

擔；而消費者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例如：未依雙方約定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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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地點還車之情形）或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亦由消費

者負擔。 

3. 業者之義務及責任 

    為保障消費者得以正常行駛機車並維護用路安全，業者應確

保其所提供之機車符合約定使用狀態，如消費者於取車後一定時

間內發現不符合約定使用狀態並於同一地點歸還者，業者不得收

取費用；如發生故障情事，消費者應通知業者並得要求減免租金、

換車或終止契約。 

4. 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之處理方式 

    消費者使用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情事時，應立即報案並通知

業者。如該擦撞或毀損情事係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所致者： 

      (1)消費者按其歸責情節輕重負擔必要合理之拖車費、修理

費。如無法修復或修復需費過鉅（即修復費用顯超過當

時市價）者，消費者應照當時市價賠償。 

      (2)業者於機車修理期間內，得向消費者請求給付租金或相

當租金之損害賠償。 

    5. 還車地點 

    常見消費者因還車事宜遭業者收取相關費用，衍生是否已於

約定還車地點歸還且得否收取該筆費用之爭議，故明定契約應載

明還車地點，消費者如於還車地點以外之地點還車時，業者得酌收

相關費用，但應載明費用計算方式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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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租借機

車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租借前請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租金及租賃費率計算方式。

如有多人輪流駕駛之需求，請均簽訂契約，方得駕駛機車。 

    2. 取車後，請立即檢查車況，以維護行駛安全。又取還車時，

得以拍照等方式作為機車外觀之存證。 

    3. 租借共享機車請依契約所約定之還車地點歸還，並拍照留

存，避免日後接獲罰單或遭業者收取調度費用時無法舉

證。 

    消保處另呼籲業者，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應符合「機車租賃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倘契約內容與前開規定

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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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湯底汙染、致癌 

 營養師教健康嗑鍋 4 原則 

    天氣寒冷，許多人喜歡嗑火鍋，暖身

又暖心。可是大多數的火鍋常暗藏高鹽、

高油、高熱量的地雷，怎麼吃能夠滿足口

欲又兼顧健康？ 

1.選擇清清如水的湯底 

湯底最容易暗藏高鹽、高油、高熱量

風險的地雷，如麻辣鍋、酸菜白肉鍋、牛奶鍋、沙茶鍋等，每

100 ㏄的熱量就可能超過 100 大卡。建議選擇蔬菜、藥膳或

昆布熬製的湯底，既減少熱量攝取，營養也均衡。 

2.進食順序很重要 

不同食物在腸胃的消化速度不同，一般而言，植物性會比動物

性更容易消化，熱量較低，因此吃火鍋順序，應該先喝點清湯，

接著吃蔬菜、菇類、根莖類、豆製品，海鮮、蛋類，最後是雞

肉或豬羊牛肉。另外，如果有根莖類如芋頭、玉米、南瓜、地

瓜等主食類，其實就不需要吃飯和麵了，以免醣類攝取過量。

豆類要避免吃油豆腐跟炸豆皮，選擇腐皮或豆腐較健康。至於

肉類則建議最後燙熟，因為會產生大量的浮沫，浮沫是血水、

蛋白質、油脂遇熱後變質的雜質，會有細菌汙染、致癌的風險，

所以如果想喝火鍋湯，最好在煮肉前喝。 

3.沾醬聰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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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火鍋沾醬，僅是一匙的沙茶醬，就高達 100 大卡，

若再加上一顆蛋黃，熱量就相當於六分滿的飯了。若能以天然

的蔥、薑、蒜、辣椒、洋蔥、九層塔、香菜、蘿蔔泥，佐以白

醋、醬油調製沾醬，是較健康的選擇。 

4.少吃加工品 

為了口味與食品安全需求，火鍋料如丸子、餃類等，通常會額

外添加油、鹽、防腐劑、食用色素等，多食不利健康；例如：

3 顆蛋餃的熱量約 80 大卡，幾乎跟一份的肉差不多熱量，可

是蛋白質卻僅有一份肉的一半，鈉含量則超出快 10 倍。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聰明飲食） 


